
房屋使用同意書

本人所有座落於彰化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房屋，同意

無償提供予「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○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」

登記為主事務所，期限○年（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月  

日）。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憑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上責

任。

　　　　　　所有權人：○○○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（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並簽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住　　　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使　用　人：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○○○○社會福利

慈善基金會

　　　　　　董　事　長：○○○        （簽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住　　　址：

   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備註：

自用：請附房屋所有權狀及最近一年完稅證明影本。
     （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提供人請蓋章）。

租用：附租賃契約（半年以上）及完稅證明影本。

借用：房屋使用同意書及完稅證明影本。 


